自然人
浙江省富阳市公证处

公 证 申 请 表

	申请人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住址或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申请

公证事项
及

用途
	口 委托书公证  口 声明书公证  口 赠与合同公证  口 继承权公证 口 遗嘱
口 房屋买卖合同公证  口 房屋租赁合同（协议）公证      口 民事协议公证

  口 夫妻财产约定      口 离婚财产协议公证   口 财产分割协议公证  
  口 金融借贷合同公证  口 民间借贷合同公证   口 保全证据

口 其他：                                                              

口 用途：                                                            

	提供

证明

材料

	  口 身份证    口 户口簿    口 护照   口 委托书     口 结婚证  

口 离婚证/离婚协议/单身证明  口 亲属关系证明  口 人事单位证明/档案资料 

口 公安派出所证明   口 死亡证明   口 存款证明（存单/存折/股权证明）

口 房屋所有权证/国有土地使用证/契证/门牌证/购房买卖合同/票据凭证

口 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回乡证/身份证

口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其它旅游证件/身份证

口 申请公证文书（合同/协议）      份

口 其他证明材料：                                                    

	声明
及

承诺
	1、以上各栏所填写内容均属实无误，我（我们）保证所提供的证据材料真实，如有虚假愿承担法律责任。

2、对申请表后所附的《公证当事人权利、义务、法律责任告知书》已经阅读，并已知晓、理解。



	申请人或代理人签名(盖章)：

联系电话：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公证当事人权利、义务、法律责任告知书

公证当事人在公证活动中的基本权利有：
1、遇公证员有下列情况之一，有申请回避的权利：

①、是本公证事项的当事人或者是当事人的近亲属；
②、本公证事项的办理与公证员本人及近亲属有利害关系；
2、除不能委托的公证事项外，有委托代理人申办公证的权利；

3、公证书出具前，有撤回公证申请的权利；

4、有要求公证处在规定期限内出具公证书的权利；

5、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

6、有对询问记录进行核对、修改的权利；

7、经公证的事项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可以要求公证处进行调解；
8、对公证处作出的不予办理公证或终止公证，有酌情退还公证费的权利；

9、认为公证书有错误的，可以在收到公证书之日起一年内，以书面形式向本

   处提出复查；

10、对公证处作出的撤销或者不予撤销公证书的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向省公证员协会投诉；

11、就所办理的公证事项中涉及当事人之间或当事人与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之间实体权利义务有争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12、有对本处承办人员的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进行评价的权利，评价可采用书面形式或直接拨打电话63322664进行。

公证当事人在公证活动中的基本义务有：
1、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不违背社会公德，不得侵害他

  人合法权益；

2、如实回答公证人员的提问，陈述事实真相，绝不讲假话、作假证；

3、按规定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不得提供虚假证明材料；

4、按规定标准支付公证费；

5、提出回避申请的，应当在公证书出具前提出；

6、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正确参与公证活动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